附件
2024年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任务）分配表

单位：万元

	地区
	合计
	其中
	备注

	
	
	支持省级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建设
	支持省级优势特色产业乡镇建设
	支持促进脱贫人口

增收的农业产业发展
	2023年度省内衔接资金绩效评价考核奖励
	

	合计
	3852
	1652
	1000
	1000
	200
	

	利州区
	1132
	732
	400
	
	
	

	昭化区
	2260
	460
	600
	1000
	200
	省内衔接资金绩效评价考核奖励划转经开区3.54万元

	朝天区
	460
	460
	
	
	
	


